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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院博士生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成果认定细则 

2021年 7月修订 

为鼓励博士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切实提高学术水平，根据《中

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创新成果评价与要求》及

学校 2021 年博士生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性成果认定工作相关改革精

神，依据本学科特点制定《统计学院博士生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成果

认定细则》。 

一、 科学研究训练过程要求 

博士生入学以后，须在导师的指导下拟定合理的科研计划，列入

《博士生个人培养计划执行情况表》，并根据进展情况合理调整科研

计划。按照研究生院要求，博士生科研工作计划和进展情况纳入“学

业进展报告”，博士生应每学期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按时填报，

导师和学院及时查阅并有效督促和审核。 

博士生在学期间，须定期接受导师指导。原则上每周应接受导师

指导至少 1次，形式包括一对一面谈、组会、线上会议等。 

博士生在学期间，须参加 10 次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交流活

动，包括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组会等，并做相关学术报告。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积极申报学校各类研究生科研项目。如“中

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

学研究基金项目”等。应积极参与导师或系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并撰

写发表科研成果。  

博士生在学期间，应按学校、学院相关办法之规定，完成开题报

告、预答辩、匿名评阅、答辩等环节，并在各环节后认真修改完善并

提交给导师和学院审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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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创新性成果要求 

博士研究生在申请答辩前的学术发表须达到如下两种情况之一： 

1、在“核心期刊”上正式发表 2 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不包括录用函。 

2、在“核心期刊”B 类期刊及以上发表 1 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

术论文，另外提供 1 篇学术创新成果。其中，学术创新成果指在读期

间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且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内容相关，

是博士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学术创新成果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认定。 

对于发表的相关要求具体说明如下： 

1、博士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须以本人为第一作者（限排序第

一的作者，其他任何声明的并列第一作者均不认可）或第一通讯作者，

或本院教师（包括我院聘用的、与我校签订正式合同的讲座教授等）

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学生或本院教师的第一署名单位须为

中国人民大学。 

2、2017 级以前学生发表论文的核心期刊目录以我校科研处汇编

的《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目录（2011 年修订）》为准，2017 级及

以后学生发表论文的核心期刊论文目录以《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目

录（2017 年修订试行）》（《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分类指导意见

（修订）》、《中国人民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17 年修订试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核心期刊目录（2017 年修订试行）》）为准。 

3、Online first 的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需网上已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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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提前毕业的博士研究生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5 篇或以

上学术论文，并且其中至少 1 篇为国际四大期刊文章（Annals of 

Statistics、Biometrik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B-Statistical Methodology）。 

三、审核要求 

1、学院负责审查博士研究生的科研任务完成情况。研究生院在

审核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完成情况时，同时审查博士研究生的科研任

务完成情况。经审核合格者，学院方可准予其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2、学院科研成果审核时间以研究生院通知时间为准。学生需在

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及时录入符合本细则规定要求的科研成果信息，同

时提交期刊（论文）原件或学术创新成果。 

3、对于已正式发表的国际期刊学术论文，学生须提交第 2 点所

列出的材料外，须提供检索证明。 

4、对于 Online first 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需提交纸质版的网上

全文。 

5、对于其他形式成果，均不能通过博士生科研成果审核。 

6、如发现违反学术道德或任何弄虚作假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将

予以全院通报并报请学校依据学校规定予以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或撤

销学位。 

四、争议处理机制 

本细则相关成果认定有争议者由我院学术委员会集体讨论判定。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统计学院负责解释。 


